天门市文化和旅游局

“互联网+监管”2022年度工作计划

为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创新监管方式，根据2022年省市两级关于“互联网+监管”的工作要求，结合我市文化和旅游市场监管的实际情况，制定2022年“互联网+监管”工作计划如下：

一、工作目标

通过制定和实施2022年度文化旅游市场监督检查工作计划，确保年内对所监管的重点文化旅游市场经营单位的检查至少覆盖检查4次，一般文化旅游市场经营单位至少覆盖检查2次。确保计划执行完成率100%，检查、复查率100%。

二、组织领导

为确保监管工作取得实效，成立了天门市文化和旅游局监管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刘志华 天门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

副组长：方  达 天门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天门市

文化和旅游市场综合执法支队支队长

成  员：龚宜妮 天门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场管理科科长

甘先华 天门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场管理科副科长

陈  均 天门市文化和旅游市场综合执法支队

执法一大队大队长

景  飞 天门市文化和旅游市场综合执法支队

执法二大队大队长

彭晓林 天门市文化和旅游市场综合执法支队

执法三大队大队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文化和旅游局市场管理科，龚宜妮负责具体监管工作。

三、检查内容
（一）检查形式

检查主要分为重点检查、一般检查、双随机抽查、联合检查等检查方式开展。

（二）检查方法

检查人员通过现场检查。

（三）检查事项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

1.亮证照经营，证照核准内容与现场经营相符；

2.入口显著处悬挂未成年人禁入标志；

3.不得接纳未成年人进入；

4.经营台数与核准台数一致，单机占地面积符合要求；

5.核准并登记消费都有效身份证件，登记内容保存60天；

6.建立网管巡查制度并由工作人员实时巡查；

7.安全设施正常，安全通道畅通并符合相关要求；

8.消防安全相关资料是否完善；

9.依法应当检查的其他情况。

歌舞娱乐场所

1.亮证照经营，证照核准内容与现场经营相符；

2.歌舞娱乐场所无接纳未成年人情况；

3.播放的曲目和屏幕无违禁内容；

4.建立从业人员名簿，抽检核对如实无误；

5.建立营业日志并保留60天，核对无误；

6.从业人员统一着工作装，佩戴工作标志；

7.悬挂未成年人禁入标志和监督举报告示牌；

8.场所消费者不超过核定许可人数；

9.应急照明和消防设施设备正常，安全通道畅通并符合相关要求；

10.消防安全相关资料是否完善；

11.依法应当检查的其他情况。

旅行社

1.是否无证经营，证照核准内容是否与现场经营相符；

2.旅行社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管理机构是否健全，安全主体责任是否落实，是否有专人负责；

3.安全应急预案是否健全并定期开展应急演练；

4.安全培训是否作出制度性安排，是否开展导游领队安全培训，是否掌握安全工作技能；

5.领导带班值班制度和应急值守制度是否健全；

6.旅行社电子合同是否规范签订并明已发尽到告知和提醒义务；

7.租车合同是否合法合规并明确规定安全保障责任；

8.旅行社收客时是否对可能危及旅游者人身财务安全事宜向旅游者作出真实和明确提示；

9.导游安全管理是否规范；

10.旅行社是否有超范围经营情况和“不合理低价游”等违法违规行为；

11.安全设施正常，安全通道畅通并符合相关要求；

12.消防安全相关资料是否完善；

13.依法应当检查的其他情况。

旅游景区

1.是否无证经营，证照核准内容是否与现场经营相符；

2.景区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管理机构是否健全，是否配备安全管理人员；

3.是否定期召开安全生产例会并建立安全管理工作台账；

4.是否制定应急预案并定期进行演练；

5.是否对管理人员进行安全培训，并具备相应的安全常识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6.是否在危险路段.观景台等处增设安全防护栏，设置安全警示标志；

7.景区内宾馆消防设施齐全，安全通道畅通，安全警示标志明显；

8.领导带班值班制度是否健全；

9.消防安全相关资料是否完善；

10.依法应当检查的其他情况。

游泳馆

1.高危险性体育经营项目行政许可时是否在法定依据之外增设其他条件；

2.高危险性体育经营项目行政许可的工作人员是否具备要求；

3.是否在办公场所公开依法应当公开的材料；

有无违反规定条件实施高危险性体育经营项目行政许可的情况；

5.实施高危险性体育经营项目行政许可的程序是否合法；

6.是否擅自收费或者不按照法定项目和标准收费；

7.是否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8.变更.延续.撤回.撤销和注销高危险性体育经营项目行政许可的行为是否合法；

9.是否履行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从事高危险性体育经营项目行政许可事项活动的监督检查职责；

10.依法应当检查的其他情况。
（四）检查范围

全市文化旅游体育市场经营单位。

（五）检查频次

重点文化旅游市场经营单位全年检查不低于6次，一般文化旅游市场经营单位全年检查不低于2次。

四、检查安排

（一）重点单位检查

对市文化和旅游局确定的重点检查单位，按照文化旅游市场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开展检查。

（二）重点时段检查

在国家或本地区重大活动及法定节假日等特殊时段内开展有针对性地执法检查。

（三）重点事项检查

依据市文化和旅游局行政检查权力清单和“双随机”事项清单，积极落实上级部门布置的各类专项行动任务，对以下事项开展以“双随机”方式检查。

1.对互联网上网服务场所开展“双随机”检查；

2.对歌舞娱乐场所开展“双随机”检查；
3.对旅游景区开展“双随机”检查；
4.对旅行社开展“双随机”检查；
5.对游泳馆开展“双随机”检查。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依照2022年年度工作计划开展执法检查活动，明晰监管部门执法责任。执法支队要加强组织领导，提前做好执法计划实施的各项准备工作，妥善处理好日常工作事项，确保检查计划的严肃性。

（二）明确任务，加强执法衔接。执法支队要整合好执法力量，合理安排年度执法任务，将全年监督检查任务分解到每月，确保整体计划实施的均衡性。要坚持年度监督检查工作计划与随机抽查工作相结合原则，加强统筹协调。

   （三）依法依规.认真开展执法检查。一是开展执法检查工作，要严格执法程序，规范使用执法文书。二是严格按照批准的执法检查方案，逐条落实执法检查内容。三是所查问题依法依规作出处理，该立即整改的要立即整改，并监督整改落实，该责令限期整改的要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按期进行整改复查，；该依法做出行政处罚的，要按程序规定进行立案查处。四是如需采取行政强制手段，严格按《行政强制法》和有关规定进行。

                             天门市文化和旅游局

                      2022年3月16日
